关于武汉长江工商学院南湖校区考生催缴学费的通知

各考生：

根据有关规定，考务科将于2012年3月20日将缴清全部学杂费考生的技能实践课成绩上报。为避免考生因学杂费缴纳问题影响考生的技能实践类课程成绩上报， 进而影响毕业申报；请2011年6月前入学的考生，于2012年3月10日前缴清两年学杂费。
提醒各考生：学费应按学年缴纳，因逾期缴纳学杂费原因造成的延迟毕业情况，由考生本人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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